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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 

執行控管 操作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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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1 經費調整 

1.1 經費調整-個案填報 

1.2 經費調整-整批填報 

1.3 經費調整-整批審查 

2 工程變更或註銷 

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2.2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審查 

3 完工期限展延 

3.1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填報 

3.2 完工期限展延-整批提送 

3.3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審查 

4 復建執行控管狀態查詢 

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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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建執行控管-辦理事項 

人員屬性 機關 系統使用功能 

地方提報人
員 

公所、學校、
其他縣轄機
關 

• 工程變更或註銷、完工期限展延等申請之
填報。 

縣市政府業
管人員 

縣市政府 • 經費調整之填報。（僅含個案經費調整填
報功能） 

• 工程變更或註銷、完工期限展延等申請之
填報。 

縣市政府業
管管理員 

縣市政府 • 經費調整、工程變更或註銷、完工期限展
延等申請之填報及送出。 

縣市政府管
理人員 

縣市政府 無 

審議小組業
管人員 

工程會 • 經費調整、工程變更或註銷、完工期限展
延等申請之審查。 



登入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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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右上方之[登入]
進入系統登入畫面 

2.輸入[帳號]與[密碼]
即可登入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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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系統 

1.點選[復建執行控管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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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經費調整 
（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15條） 

個案填報 

申請資料 

整批送出 

整批填報 

資料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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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經費調整-個案填報 

2.點選[復建工程名稱] 

1.選取風災專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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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經費調整-個案填報 

點選[申請經費調整] 
(必須須為一千萬以
下且未經現勘審查之
案件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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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經費調整-個案填報 

輸入變更經費金額及說明事
項，按[確定] 



1.1 經費調整-個案填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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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申請頁面，即顯示
剛才所填資訊，如需再
修改可按[暫存]進入修
改畫面 



1.2 經費調整-整批填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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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[管理【經費調整申請】]， 

可整批輸入經費調整內容。
（縣市業管管理員） 



V4.1306-P.12 

1.2 經費調整-整批填報 

可整批輸入經費調
整結果（如將經費
及原因兩欄位資料
刪除並儲存，即可
刪除該件之經費調
整申請） 

按[儲存]可暫存不送出， 
按[申請]即送出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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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經費調整-整批填報 

按   可匯出經費調整
總表之XLS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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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經費調整-整批審查 

按[管理【經費調整申請】]
進入審查意見填寫畫面 
(工程會審查人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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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經費調整-整批審查 

填寫核定經費及
回覆意見 

可選擇[核可]或[退回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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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工程變更或註銷 
（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第14、16條 

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第十點） 

個案填報 
申請資料 

個案送出 
資料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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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2.點選[復建工程名稱] 

1.選取風災專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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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按[申請工程變更或註銷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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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1.如為變更案件應
進行自主檢核 

2.請填寫變更後經
費、內容及原因 

3.上傳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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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1.如為註銷案件請選[是] 

2.請說明「本案
為註銷案件」及
其原因 3.上傳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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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按[列印報表]可產
出xls檔，作為函報
公文之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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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按[儲存]可暫存不送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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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回到申請頁面，即顯示
剛才所填資訊，如需再
修改或刪除可按[暫存]
進入修改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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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填報 

按[送出申請]即完成送出 
（縣府業管人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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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出後狀態變更為
[申請中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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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審查 

點選復建工程名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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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審查 

點選[申請中]進入
審查意見輸入畫面
（工程會審查人員） 



2.2 工程變更或註銷-個案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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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寫核可變更
經費及審查意見 

2.可視審查情形按
[儲存]、[核定]、
[退回]或[不同
意](退回則縣府可
再修改；不同意則
於系統留下紀錄，
縣府需重新申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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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完工期限展延 
（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作業要點第十一點） 

個案填報 
申請資料 

整批送出 
資料審查 



3.1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填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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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點選[復建工程名稱] 

1.選取風災專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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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填報 

選定復建工程名稱
後，按[申請完工期
限展延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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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填報 

填寫預定展延日期、辦
理狀況及展延條件後，
按[儲存] （尚未送出） 



3.1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填報 

• 決標日期：101.3.6 

• 實際開工日期：101.3.24 

• 契約完工日期：101.7.1 

• 預定完工日期：102.10.30 

• 不計工期天數：○○ 

• 原因分析： 

• 本案併H3-004○○○工程、H3-007○○○工程，工期○○日曆天。 

• 100.2.14辦理第一次開標，因投標廠商未達法定家數流標；101.2.23

辦理第二次開標，因投標金額高於底價廠商不予減價流標，101.3.6

第三次開標決標。 

• 因豪雨造成工區現場土石泥濘，同意自101.5.23至101.5.29不計工期
。因A工區災害擴大於101.6.1辦理現勘，101.6.5停工，101.7.20完成
變設計送審，101.8.1完成審查，101.8.14復工。 

• 綜上，不計工期日數約○○天，目前進度80%，建請同意展延至
101.10.3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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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少每個月都有進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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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完工期限展延-整批提送 

案件列表頁面中，按[管理
【完工期限展延】]（縣府業
管管理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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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完工期限展延-整批提送 

2.按[申請]整批送
出（不同類別需分
批送出） 

1.選擇工程類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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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完工期限展延-整批提送 

按  後選擇提送梯次，
可匯出此次期限展延彙
總及明細表之XLS檔，
作為函報公文之附件 

如有列印過去提送報
表需求，亦可由下拉
選單，匯出該批次資
料檔案（以送出的時
間為索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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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完工期限展延-整批提送 

匯出明細表 

匯出彙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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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審查 

按[管理【完工期限展
延】]（工程會審人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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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審查 

1.選擇工程類別 

2.點選案件進入審
查意見輸入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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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審查 

2.填寫核定之期限及意見 

1.可修改展延條件 

3.可視審查結果按
[核定]、[退回]或
[儲存](退回縣府可
再修改重新提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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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審查 

點選圖示，選擇縣府送出
檔案的時間，可下載報表
（以縣府提送的時間點為
不同批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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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完工期限展延-個案審查 

匯出明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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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復建執行控管狀態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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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復建執行控管狀態查詢 

可自行設定條件篩
選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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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自行設定條件篩選
案件（標案管理系統
上填報完工日期後方
屬完工） 



V4.1306-P.46 

4 復建執行控管狀態查詢 

執行狀態欄位可顯示
各項申請的進度（依
字體顏色區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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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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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• 「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行資訊系統」
執行進度係由「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」匯
入，因此行政院核定之復建工程，除一般需
登錄資料外，另請工程執行單位配合填寫下
列項目，以利系統正確判定其資料屬性： 

• A1表「專案項目」指定標案所屬之復建專案。 

• B8表「預算核定項目」指定標案經費來源之行
政院核定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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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登入系統（可登
錄標案執行進度
之帳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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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點選 [標案資料
登錄]，並進入標
案清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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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點選 [標案名稱]，進行
該項標案資料登錄。 

發包預算未達一百萬元
之標案決標後，請於三
日內由此新增標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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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點選 [基本資料1](A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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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於[專案項目]下拉式選
單選取該次災害專案。 
(如屬自行新增之標案，
建議先行完成標案新增
後，再進入A1表修改專
案項目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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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[專案項目]正確選擇災害
專案後，資料登錄會增加
[復建院核定項目](B8)及
[復建請撥款情形](B9)，
請點選B8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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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點選[新增預算核
定項目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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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由[核定預算項目]
下拉式選單，選擇
本標案所屬之行政
院核定復建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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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標案管理系統配合作業 

1.填寫[使用地方災
害準備金數]及[使用
中央補助款數]。 

2.按[確定]儲存，
如併案發包之標案
可持續新增核定預
算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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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


